
发城一小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按照上级有关部门关于学校突发事件“快速反应、沉着应付、措

施果断、高效处置”的总体要求，我校认真做好食品进货、加工、消

毒、留样等工作，防止饮食安全事件的发生。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

有效应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保障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社

会稳定，特制定本预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师

生“生命安全身体健康高于一切”的理念，树立“安全无小事、责任

重于泰山”的思想，以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保证全校师

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社会稳定尽职尽责。

二、组织管理

学校成立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抢救善后组、

现场处置组、安全保卫组、新闻处置组四个机构，配备通讯联络员一

名，由食品安全管理员兼任。相关人员分工明确，各负其责。

1.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处置领导小组

组 长：王金德

副组长：孙文波 倪进强 华成会

成 员： 姜吉堂 冷明东 程荣超 刘殿成

2. 抢救善后组

组长：倪进强

成员：华成会 刘殿成 刘洪太 校医 全体班主任

3.现场处置组

组长：华成会

成员： 姜吉堂 冷明东 刘殿成 各班班主任

4.安全保卫组：

组长：倪进强



成员：冷明东 姜晨涛 李文强

5.新闻处置组

组长：孙文波

成员： 曹慧奇 李雅静

6.通讯联络员：华成会（食品安全管理员）

学校从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需要出发，制定切实可

行的应急举措，全面有序应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一旦发生食品安全

突发事件，通讯联络员立即向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处置领导小组汇报，

协助领导小组启动应急预案，并与相关部门加强联络，协调各小组的

应急处置工作。

三．应急处置预案

1、发生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后，领导小组下令立即停止食堂的生

产活动，并在第一时间向市卫生部门、市教体局、市疾控中心、市市

场监管局、市公安部门等相关部门和人员报告。报告内容有：发生中

毒的单位、地址、时间、中毒人数及死亡人数，主要的临床表现，可

能引起中毒的食物等，以利于有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组织抢救、调

查分析中毒的原因和预防方法。若怀疑投毒则立即向公安部门报告。

2、快速抢救、组织陪护。及时拨打急救中心电话 120 请求救助，

抢救善后组人员积极配合协助卫生机构救助病人，保证第一时间内将

中毒人员送往医院。

3、抢救善后组组织教师迅速成立陪护人员小分队，安排本单位

人员负责陪护，无关人员未经批准不准到医疗单位探视，以免干扰正

常的治疗秩序。在教育部门的统一部署下做好中毒学生和家长的善后

处置安抚等工作。

4、保护现场、保留样品。现场处置组人员发现食物中毒后在向

有关部门报告的同时要保护好现场和可疑食物，病人吃剩的食物不要

急于倒掉，食品用具、容器、餐具等不要急于冲洗，病人的排泄物(呕



吐物、大便，)要保留，以便卫生部门采样检验，为分析食物中毒提

供最可靠的原始材料。

5、如实反映情况。现场处置组组织并认真听取与本次中毒有关

人员，如食堂工作人员、分餐人员及病人等反映的中毒情况。相关人

员应如实提供相关信息。最后将病人所吃的食物，进餐总人数，同时

进餐而未发病者所吃的食物，病人中毒的主要特点，可疑食物的来源、

质量、存放条件、加工烹调的方法和加热的温度、时间等情况汇总后

如实向有关部门汇报反映。

6、现场处置组在事件处置结束后，在疾控中心和市场监管局等

相关部门的指导下，组织人员对引起食物中毒的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

对现场进行全面消毒处理。

7.安全保卫组及时拨打 110 电话，安排保卫人员协助公安部门维

护好现场秩序。防止学生或家长因情绪激动出现破坏现场的现象，阻

止无关人员进入校园。

8.新闻处置组根据领导要求协助市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做好新

闻媒体的应对处置工作，客观公正依法有序地做好对社会的信息发布

工作。

9、待事件紧急处置完全结束后，新闻处置组在主管部门的指导

下出具发生中毒的详细报告上报相关部门。

五、信息报告

一旦发现疑似病例，学校要在执行正常上报制度的同时，随时发

现随时报告，不得放松警惕，杜绝麻痹思想。学校要随时将病例发展

情况报上述相关部门，不得瞒报、缓报、漏报。

六、事故报告及处置联系电话

急救电话：120

报警电话：110

发城派出所电话：3891005



学校办公室电话：3891221

教体局办公室电话：3223337

教体局安全管理办公室科长徐强波：15376972989

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电话： 3256335

市卫健局综合监督和政策法规科科长修振波：13954501331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红日：18660085311

市公安局食药环大队大队长刘河涛：18815351207

市农业农村局法规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姜晓杰：

15883828985

市综合执法局综合协调科科长孙京龙：18396667256

山东省海阳市发城镇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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